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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 1月 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宁国路 25号兴荣温德姆酒店三楼宴会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37,184,937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740,077,07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97,107,8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45.1826 



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92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王松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6 人，出席 4人，公司董事杨德红先生、傅帆先生、刘樱女士、

钟茂军先生、周磊先生、王勇健先生、林发成先生、周浩先生，独立董事夏

大慰先生、施德容先生、陈国钢先生、凌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5 人，公司监事左志鹏先生、汪卫杰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喻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

担任监票人。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39,979,570 99.9973 97,200 0.0026 300 0.0001 

H股 195,351,667 99.1090 1,756,200 0.891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3,935,331,237 99.9528 1,853,400 0.0471 300 0.0001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对国泰君安金控或其全资附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39,749,920 99.9913 97,200 0.0026 229,950 0.0061 

H股 193,202,531 98.0187 2,866,600 1.4543 1,038,736 0.5270 

普通股合

计： 

3,932,952,451 99.8925 2,963,800 0.0753 1,268,686 0.03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A股持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提请修

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547,371,674 99.9821 97,200 0.0178 300 0.0001 

2 关于提请审

议公司对国

泰君安金控

或其全资附

属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

案 

547,142,024 99.9402 97,200 0.0178 229,950 0.042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牟坚、肖骏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月 1日 


